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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农民进城务工享有哪些基本权利？
　　根据现行劳动保障法，农民工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：

（１）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支付工资，不得克扣、

无故拖欠农民工工资。

（２）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

准。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，或依法

签订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，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

提下，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。如果口头

约定的工资标准低于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，则双方的约

定无效。可按照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给农民工发放工资。

（３）用人单位应依法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，安

排农民工加班加点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，并依法支付加

班加点工资。

（４）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。

（５）试用期应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中。

（６）用人单位不得向农民工收取定金、保证金或扣

留居民身份证等证件。

（７）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，解除劳动合

同应当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（以下简称 《劳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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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）的规定，并依法向农民工支付经济补偿金。

（８）农民工依法享有休息和休假的权利。

（９）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享受特殊劳动保护。

（１０）农民工有权参加工伤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基

本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。

２．用人单位招聘人员时哪些行为是国
家明令禁止的？

　　根据 《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》，禁止用人单位：提供

虚假招聘信息；招聘无合法证件的人员；向求职者收取

招聘费用；向被录用人员收取保证金或抵押金；扣押被

录用人员的身份证等证件；以招聘人员为名牟取不正当

利益或进行违法活动。

３．国家在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方面
有哪些政策？

　　国家在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方面的政策有：

（１）在就业管理方面，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职业

工种限制和不合理收费，取消专为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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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实行暂住证一证管理；农村劳动者外出务工，不再

需要办理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和外来人员就业证；各行

业和工种尤其是特殊行业和工种要求的技术资格、健康

等条件，对进城就业农民和城镇居民要一视同仁；各地

教育部门和学校对进城就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，

在入学条件等方面与当地学生同等对待，不得违反国家

规定乱收费。

（２）在职业介绍服务方面，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

要向农民工开放，免费提供政策咨询、就业信息、就业

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。

（３）在就业培训方面，进城务工的农民参加职业培

训，可享受政府提供的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，职业培训

补贴标准和具体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制定。

４．什么是工资？工资包括哪些范围？
　　工资是指在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为用人单位付出

正常劳动的情况下，用人单位依据劳动合同的约定，以

货币形式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。简单地说，就是劳

动者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，用人单位付给劳动者的工钱。

工资一般包括计时工资、计件工资、奖金、津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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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和加班加点工资，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。

特殊情况下，比如劳动者生病期间，劳动者无法向

用人单位提供正常的劳动，但劳动者并不是无故不上班，

而是因为特殊原因不得不在家休养，这种休养也是为了

以后能更好地工作。因此用人单位还是要支付工资，不

过一般不会按照平时的工资来支付，而是按照计时工资

或计时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支付的工资，比如只给正常

工资的６０％或者７０％。工资是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主

要组成部分，但不是全部。

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时，应当约定工资

的具体数额和标准、工资中都包括哪些内容、工资发放

的时间、工资发放的形式、病假工资待遇等等内容，规

定得越详细，越有利于劳动者保护自己的权利。当然，

前提是这个合同是劳动者自愿签订的，而不是按照老板

的意思签订的。

５．国家对工资支付有什么主要规定？
　　国家对工资的支付的主要规定有：

（１）工资应当以法定货币 （即人民币）形式支付，

不得以实物及有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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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２）用人单位应将工资支付给劳动者本人，本人因

故不能领取工资时，可由其亲属或委托他人代领。

（３）用人单位可直接支付工资，也可委托银行代发。

（４）工资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。

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。

（５）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，用

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合同时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。

（６）用人单位在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

个人的工资清单。

６．什么是计时工资、计件工资？
　　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是两种最基本的支付工资的

方式。

计时工资是指按照工作时间支付工资的形式，也就

是按计时工资标准和工作时间支付劳动报酬。

计件工资是指按照工人所生产的符合要求的产品数

量或完成的作业量来支付工资的形式，也就是按每件的

工资标准和完成的数量来支付劳动报酬。

按营业额提成或利润提成的办法支付工资———这就

是我们平时说的 “提成”，一般是针对销售人员，现在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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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公司也实行 “底薪加提成”的方法计算，也就是一个

比较低的基本工资，然后再按完成的销售额或者利润支

付提成。

但是，计件工资有时候不像计时工资那样有保障。

在计时工资中，只要在规定时间里进行了工作，用人单

位就应该给劳动者发工资；而在计件工资中，如果用人

单位的订单很多，劳动者就可以多干活多得工资。可如

果遇到淡季，用人单位没有什么订单，劳动者即使想多

干活也不可能，这种情况下，劳动者的工资就成了问题。

所以，如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约定的是计件工资的形式，

一般都会以基本工资和计件工资相结合的方式来约定，

有基本工资做保障，劳动者就不用担心没有活干的时候

拿不到钱了。

７．什么是奖金？
　　奖金是指当劳动者在工作、生活中有超额劳动或者

为单位增收节支等情节时，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奖

励，以此鼓励劳动者积极为有益于单位的方面做贡献。

奖金的形式很多，包括生产奖、节约奖、劳动竞赛奖、

发明奖、年终奖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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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金的范围很广，按其原因分，有由于提供超额劳

动直接增加社会财富奖，比如在同样的工作时间里，因

为技术熟练而比别的工人生产效率高，生产的产品多，

这就是增产奖；有由于提供超额劳动而为增加社会财富

创造了有利条件奖，如发明奖等。按其内容分，有以产

品产量、质量、节约以及出勤、劳动纪律等多项生产指

标为评奖条件的综合奖；有以一项或两项生产指标为评

奖条件的单项奖，如节约奖、质量奖、安全奖等。按其

时间分，有月奖、季奖、年奖和一次性奖等。

利用奖金形式，可以让劳动者在多生产产品或者节

约原料的同时，不仅得到公司和其他劳动者的认可和表

扬，还得到了实惠，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。

８．什么是津贴、补贴？
　　津贴和补贴是劳动者除了工资、奖金以外可能从单

位或者老板那里获得的收入，一般把补贴生产 （工作）

条件方面的叫做津贴，把弥补生活开支方面的叫补贴。

（１）津贴。津贴是一种补偿性的劳动报酬，通常是

对劳动者在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，超常劳动消耗和额外

支出的一种补偿。大多数津贴所体现的是劳动所处的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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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和条件的差别，主要功能是调节工种、行业、地区之

间在这方面的工资关系。津贴往往有较大的灵活性，随

着工作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。不像基本工资那样一

经确定，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变动。

津贴包括：①补偿职工特殊或额外劳动消耗的津贴。

具体有：高空津贴、井下津贴、流动施工津贴、野外工

作津贴、林区津贴、高温作业临时津贴、海岛津贴、艰

苦气象台 （站）津贴、微波站津贴、高原地区临时津贴、

冷库低温津贴、基层审计人员外勤工作津贴、邮电人员

外勤津贴、夜班津贴、中班津贴、班 （组）长津贴、学

校班主任津贴、三种艺术 （舞蹈、武功、管乐）人员工

种津贴、运动队班 （队）干部驻队津贴、公安干警值勤

岗位津贴、环卫人员岗位津贴、广播电视天线岗位津贴、

盐业岗位津贴、废品回收人员岗位津贴、殡葬特殊行业

津贴、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单位岗位津贴、环境监测津贴、

收容遣送岗位津贴等。②保健性津贴。具体有：卫生防

疫津贴、医疗卫生津贴、科技保健津贴、各种社会福利

院职工特殊保健津贴等。③技术性津贴。具体有：特级

教师津贴、科研津贴、工人技师津贴、中药老药工技术

津贴、特殊教育津贴等。④年功性津贴。具体有：工龄

津贴、教龄津贴和护士工龄津贴等。⑤其他津贴。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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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：直接支付给个人的伙食津贴 （火车司机和乘务员的

乘务津贴、航行和空勤人员伙食津贴、水产捕捞人员伙

食津贴、专业车队汽车司机行车津贴、体育运动员和教

练员伙食补助费、少数民族伙食津贴、小伙食单位津贴

等）、合同制职工的工资性津贴以及书报费等。

（２）补贴。补贴是为了保证职工工资水平不受物价

等因素的影响，而支付给职工工资性补贴。它是职工工

资的一种辅助形式，也是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补贴包括：如肉类等价格补贴、副食品价格补贴、

粮价补贴、煤价补贴、房贴、水电贴等。

９．国家对最低工资有什么主要规定？
　　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。根据 《最低工资规定》

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２１号），在劳动者提供正常劳动

的情况下，用人单位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在剔除下列

各项以后，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：延长工作时间

工资；中班、夜班、高温、低温、井下、有毒有害等特

殊工作环境和条件下的津贴；法律、法规和国家规定的

劳动者福利待遇等。

实行计件工资或提成工资等工资形式的用人单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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